
《
回
應
》

血

θ

陳
瑞
仁

人
權
保
障
不
彰
，
最
應
該
負
責
任
者
，
絕
對
不
是
司
法
權

。

遠
如
歐
洲
黑
暗
時
代
，
在

「
依
法
行

政
」
觀
念
未
興
之
前
，
行
政
權
恣
意
剝
奪
人
民
之
生
命

、

身
體

、

自
由
與
財
產
，
不
須
有
任
何
法
律
依

據
。

近
如
德
國
納
粹
時
代
，
國
會
自
廢
武
功
，

立
法
授
與
希
特
勒
無
限
權
力
，
讓
法
西
斯

主
義
者
躲
藏

在
「
依
法
行
政
」
之
面
具
下
，
進
行

一
黨
獨
裁
與
種
族
屠
殺

。

故
人
權
踐
踏
之
始
作
俑
者
，
是
行
政

權
，
為
虎
作
悵
者
，
是

立
法
權
。

政
府
三
權
中
，
政
治
味
道
越
濃
的
，
越
會
侵
犯
人
權

。

此
道
理
印
証

在
解
嚴
前
之
台
灣

，

更
是
如
此
:

中
央
政
府
鎮
壓
異
己
，

黨
禁
報
禁
無
所
不
用
其
極
，
行
政
權
無
限
擴

張
，
立
法
院
不
過
是
表
決
部
隊
之
集
合
場

。

當
然
，
這
期
間
台
灣
也
出
現
了
不
少
高
度
配
合
執
政
黨
的

政
治
檢
察
官
或
政
治
法
官
，
扭
曲
事
實
曲
解
法
律
，

為
行
政
權
護
盤

。

但
司
法
權
在
這
方
面
畢
竟
處
於

末
流
，
所
處
理
的
都
是
已
經
紙
包
不
住
火
的
事
件
，
換

言
之
，
所
做
的
都
是
「
替
行
政
權
擦
屁
股

」
之

軍
法
治
與
人
權

3 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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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。
所
以
談
到
踐
踏
人
權
，
司
法
權
是
敬
陪
末
座
。

話
雖
如
此
，
惟

一
能
力
挽
狂
瀾
的
，
惟
有
司
法
權
，
因
為
司
法
權
有
所
謂
的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原

則
，
此
神
奇
之
魔
咒
使
敬
陪
末
座
的
司
法
權
得
以
遠
離
政
治
，
站
在
中
立
者
之
角
度
去
思
素
問
題

。

就

如
林
子
儀
教
授
指
出
者
，
這
十
年
來
司
法
對
人
權
確
有
貢
獻

。

本
人
認
為
這
十
年
來
司
法
最
大
的
進

步
，
在
於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之
建
立
，
此
理
念
使
得
司
法
權
之
法
治
觀
念
與
人
權
觀
念
，
能
夠
漸
漸
伸
展

出
去
，
進
入
立
法
權
與
行
政
權

。
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僅
是

一
個
手
段
，
它
絕
對
不
是

一
個
目
的
，
在
司
法

獨
立
後
，
到
底
「
官
方
」
之
在
朝
法
曹
們
(
法
官
與
檢
察
官
)
能
為
人
權
保
障
做
些
什
麼
?

我
們
第

一
個
想
到
的
當
然
是
「
大
法
官
會
議
」
'
此
機
構
能
宣
告
整
部
法
令
因
違
憲
而
失
效
，
其

應
有
功
能
及
應
放
寬
之
聲
請
釋
憲
條
件
，
林
子
儀
教
授
已
說
有
得
非
常
詳
細
。
本
人
在
此
僅
提
出

一

點
，
即
將
大
法
官
與
最
高
法
院
法
官
結
合
為
同

一
批
人
之
可
能
性
。

此
事
在
今
年
七
月
之
全
國
司
改
會

議
時
曾
被
討
論
過

。

將
「
釋
憲
權

」
與

「
具
體
個
案
」
結
合
之
好
處
在
於
促
進

「
憲
法
觀
念
之
生
活

化
」
'
美
國
聯
邦
最
高
法
院
就
是
透
過
這
種
「
將
憲
法
理
念
引
進
具
體
個
案
」
之
方
式
，
讓
法
治
理
念

與
人
權
觀
念
深
植
入

一
般
百
姓
的
心
中

。

第
二
個
可
行
之
努
力
方
向
，
林
子
儀
教
授
也
有
指
出
，
就
是
証
據
排
除
法
則
之
引
進
(
違
法
程
序

所
取
得
之
証
據
無
証
據
能
力
)
，
這
是
每

一
個
法
官
都
能
做
到
的
事

。

而
且
，
依
據
本
人
經
驗
，
自
從



院
方
開
始
引
進
証
據
排
除
法
則
後
，
司
法
警
察
已
漸
漸
在
案
件
動
手
之
前
，
向
檢
察
官
請
教
程
序
之
正

當
性
問
題
。

惟
此
點
依
本
人
觀
察
，
在
我
國
之
危
險
在
於

.. 

(
一
)
所
謂
「
程
序
違
法
」
之
認
定
標
準

尚
未
明
確
建
立
，
例
如
何
種
行
為
構
成
非
法
監
聽
與
搜
索
?
警
察
盤
查
之
要
件
與
程
序
為
何
?
(

二
)

警
察
違
法
搜
証
所
取
得
之
証
據
固
然
無
証
據
能
力
，
但
私
人
違
法
搜
証
所
取
得
之
証
據
呢
?
証
據
排
除

法
則
之
目
的
僅
在
於
阻
嚇
警
察
之
違
法
作
為
?
或
尚
包
括
維
護
司
法
之
純
潔
性
?
(

三
)
那
些
人
可
以

主
張
証
據
排
除
?
例
如
在
違
法
搜
索
時
，
除
屋
主
外
，
正
巧
在
該
屋
內
偷
竊
之
小
偷
是
否
也
能
主
張
違

法
搜
索
?
在
這
些
基
本
觀
念
與
灰
色
地
帶
獲
得
澄
清
後
，
証
據
排
除
這
條
路
當
然
值
得
法
官
們
繼
續
走

下
去
。第

三
個
值
得
我
們
觀
察
之
動
向
，
就
是
新
修
訂
之
行
政
訴
訟
法
已
賦
與
行
政
法
院
受
理
「
給
付
之

訴
于
亦
即
，
司
法
權
不
再
限
於
僅
能
消
極
地
撤
銷
違
法
之
行
政
處
分
，
而
能
積
極
地
以
判
決
命
令
行

政
機
關
為

一
定
之
作
為
，
這
種
新
立
法
勢
將
大
大
增
加
法
官
介
入
行
政
權
之
空
間
，
從
而
更
真
體
地
保

障
人
權
。

其
影
響
絕
不
下
於
林
子
儀
教
授
所
提
到
之
釋
字
四
七
二
號
解
釋
(
不
僅
是
行
政
指
導
)

。

第
四
點
要
指
出
者
，
是
司
法
權
不
一
定
站
在
案
件
之
末
端
等
待
做
最
後
之
裁
判
，
事
實
上
，
在
人

權
觀
念
抬
頭
後
，
司
法
權
就
已
經
介
入
犯
罪
調
查
權
(
屬
行
政
權
之

一
種
)
之
最
前
端
，
亦
即
，
令
狀

主
義
(
除
情
況
急
迫
等
情
形
外

，
搜
索
、
監
聽
、
拘
提
須
有
中
立
之
司
法
官
核
發
之
令
狀
)
之
採
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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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方
面
我
國
法
律
待
改
進
者
有

.. 

(
一
)
未
規
定
警
察
聲
請
令
狀
時
之
具
結
義
務
與
偽
証
刑
責
，
所
以

無
法
保
証
司
法
官
所
得
到
之
判
斷
基
準
是
否
真
實

。

(
二
)
核
發
標
準
模
糊
，
例
如
傳
聞
証
據
在
審
判

時
無
証
據
能
力
，
但
在
聲
請
令
狀
階
段
是
否
可
採
?
(

三
)
中
立
司
法
官
之
界
定
(
若
僅
限
於
「
法
官
」

而
不
包
括
「
檢
察
官
」
'
則
法
官
之
來
源
應
確
實
檢
討
)

。

第
五
點
是
檢
察
官
之
角
色

。

我
國
檢
察
官
因
為
有
令
狀
核
發
權
，
所
以
本
來
就
立
於
司
法
權
對
行

政
權
之
把
關
地
位

。

另
外
，
羈
押
權
歸
由
法
官
裁
定
後
，
檢
警
已
不
可
能
再
「
先
關
人
再
找
証
據

」'

檢
察
官
勢
必
提
早
介
入
犯
罪
調
查

。

檢
察
官
在
介
入
指
揮
司
法
警
察
辦
案
時
，
自
應
立
於
刑
事
訴
訟
法

守
護
神
之
地
位
，
適
時
給
予
程
序
正
當
性
之
意
見
，
以
確
保
警
察
能
「
依
法
辦
案
」
'
並
隨
時
評
估
案

件
証
據
之
充
分
性
與
嫌
犯
罪
嫌
程
度
之
輕
重
，
調
整
警
方
之
調
查
作
為

。

結
語
:
保
障
人
權
不

一
定
要
從
修
憲
下
手
，
比
憲
法
層
次
低
之
刑
事
訴
訟
法
與
行
政
訴
訟
法
，
甚

至
草
擬
中
之
「
警
察
職
務
職
行
法
」
'
更
是
我
們
可
以
努
力
的
方
向

。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無
疑
地
已
是
我

國
之
立
國
精
神
之

一
，
而

「
禁
止
對
檢
察
官
進
行
不
當
之
行
政
干
預
」
，
在

檢
察
官
改
革
協
會
之
鼓
吹

下
，
也
成
為
眾
所
接
受
之
理
念
，
司
法
權
已
在

二
十

一
世
紀
將
開
始
之
際
成
功
地
搶
灘
成
功
，
接
下
來

地
，
是
勇
敢
地
向
內
陸
挺
進
，
建

立
一
個
嶄
新
的
法
治
與
人
權
國
家

。


